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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危险品，很多人都会想到有毒气体、浓liusuan等可以带来严重人身伤害的产品，感觉避之不及。实
际上，危险品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比如过节燃放的烟花爆竹、打扫
卫生常用的消毒剂、饭桌上的高度白酒、汽车里的安全气囊、减震器，以及疫情以来大量需要的免洗洗
手液、消毒湿巾等，都属于危险品的范畴，其涉及的领域甚广。而由于危险品的“危险”特性，这些产
品的进出口需要符合特定的海关监管要求以确保安全，这既涉及到企业进出口活动的合规，更与生命财
产安全紧密相关。本文将重点对危险品进出口的海关监管及常见的法律风险进行解析。

一、 什么是危险品

危险品是一个通俗易懂的概念，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其涵盖了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的范畴。危险货
物是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在运输、储存、生产、经营、使用和
处置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1]。依据《危险货物品
名表》（GB12268）、《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TDG）分类原则，危险货物可分为9大类，具体如下：

图一：9类危险货物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
品和其他化学品[2]。具体而言，化学品可分为纯净物和混合物。对于纯净物可以直接依据其CAS编码看
是否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列名的条目，如果属于即可断定属于危险化学品；而对于混合物，判定相
对复杂一些，首先需要看其是否符合《危险化学品目录》中第2828项的闪点要求，如果符合即属于危险
化学品，但如果不符合闪点要求，则要根据其MSDS（safety data sheet for chemical products，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或者主要成分及其比例等，比照《危险化学品目录》中危险化学品的确定原则，从物理危险
、健康危害及环境危害三个角度来进行综合判定。具体如下图所示（鉴于篇幅所限，图示仅截取部分）
：

图二：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的立法层级较高，且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为首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相对完善，判
定方式相对清晰。但关于危险货物的专门立法基本上都是交通运输部从运输安全角度制定和发布的，属
于部门规章，并且在这些规章中没有使用一个统一的“危险货物”概念，因此危险货物的判定需要在参
考《危险货物品名表》（GB 12268）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整体而言，危险化学品只适用于化
学品，危险货物既适用于化学品，也适用于其他物品。比如蓄电池、锂电池、火柴、活性炭、灭火器等
都是危险货物，但不是化学品，因此无需考虑危险化学品的问题。而危险化学品分类原则中，许多危害
健康和环境的慢性危害（例如致癌性、生殖毒性）未被危险货物分类标准采纳，因此部分危险化学品不
属于危险货物，例如六溴联苯、七溴二苯醚、四溴二苯醚等。二者的关系如下：

图三：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关系图

二、危险品进出口的海关监管

对于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的进出口监管，海关的基本监管逻辑是进出口危险化学品需要向海关报检并
依法提供相关申报资料，对于同时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其包装需符合海关对危险货物的监管要
求。而海关对危险货物的监管要求主要是集中在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的性能鉴定和使用鉴定上，对于进
口的危险货物，主要是针对包装进行合规检查。为了逻辑更清晰，下面对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的海关
监管分而述之，但需提示大家注意的是，实践中二者经常存在交集，因此如进出口货物同时属于危险货
物和危险化学品，那么应综合考虑海关的相关监管要求，避免遗漏。

（一） 危险化学品

法检商品+质量要求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三）项的规定，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负责对进出口危险
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即所有危险化学品均属于法定检验商品，在进出口环节必须按照规定进行商
品检验。根据2020年底发布的《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 》（海关总署
公告2020年第129号，以下简称“129公告”）的规定，危险化学品进出口企业应当保证危险化学品符合
有关国际公约、国内相关技术规范、输入国的相关技术标准和法规等，除此之外，用作食品、食品添加
剂的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规定。

进口监管——“口岸查验+目的地检验”

海关对进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采取“口岸查验+目的地检验”的监管模式，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
或其代理人应向海关报检并申请检验，由口岸海关实施包装检验，目的地海关实施内容物检验。且依照1
29公告的要求，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报关时，填报事项应包括危险类别、包装类别（
散装产品除外）、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UN编号）、联合国危险货物包装标记（包装UN标记）（散装
产品除外）等，还应提供下列材料：（一）《进口危险化学品企业符合性声明》；（二）对需要添加抑
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应提供实际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数量等情况说明；（三）中文危险公示
标签（散装产品除外）、中文安全数据单的样本。

出口监管——“产地检验+口岸查验”

海关对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采取“产地检验+口岸查验”的监管模式，出口危险化学品的发货人或
其代理人应向属地海关报检并申请“产地检验”，属地海关检验合格后出具电子底账，出境口岸海关凭
电子底账验放。且依照129公告的要求，出口危险化学品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报检时，应提供下
列材料：（一）《出口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符合性声明》；（二）《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
》（散装产品及国际规章豁免使用危险货物包装的除外[3]）；（三）危险特性分类鉴别报告；（四）危
险公示标签（散装产品除外）、安全数据单样本，如是外文样本，应提供对应的中文翻译件；（五）对
需要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产品，应提供实际添加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数量等情况说明。



图四 危险公示标签示例[4]

从海关监管角度而言，在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环节，主要是针对产品的主要成分/组分信息、物理及化学
特性、危险类别、危险公示标签（进口产品应有中文危险公示标签）、安全数据单（进口产品应附中文
安全数据单）等进行复核，并对包装型式、包装标记、包装类别、包装规格、单件重量、包装使用状况
等进行检查，看是否满足相关要求。需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危险化学品都属于危险货物，因此进出口
时应同时符合海关对于危险货物的监管要求。

（二） 危险货物

进口监管

进口危险货物包装上通常都有UN标记，是联合国对新设计制造的包装容器规定的8个主标记之一的联合
国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符号。一般由一长串字符表示，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五：危险货物标识范例

在对危险货物实施进口监管的实务中，海关通常会根据报关资料中显示的货物的UN编号[5]在《危险货
物品名表》中查看货物的危险类别/项别，主/次要危险性，包装等级，包装规格等要求。之后，会现场
核对危险类别或项别、主次要危险性；核对包装型式、包装标记、包装类别、包装规格、单件重量等信
息；检查包装使用状况等。

出口监管

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为出口危险货物生产包装容器的企业，必须申请
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性能鉴定。生产出口危险货物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使用
鉴定。这两种鉴定分别对应《出入境货物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和《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结
果单》，也就是俗称的“危包证”。通俗来讲，假如“危险货物”是“老虎”，“危险货物包装”就是
“关老虎的笼子”，“性能检验”就是通过试验检验“笼子”结不结实、牢不牢固，能关什么样的“老
虎”以及能否关得住“老虎”，在包装检验合格后，出具《出入境货物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而“使
用鉴定”就是检验企业选择的“笼子”是否适合这种“老虎”，装“老虎”的方法对不对，能不能确保
长途运输安全等，使用鉴定合格后，出具《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结果单》。

除此之外，出口危险货物，对其包装也有严格的要求，每一个包装容器必须带有持久、易辨认以及与包
装规格相比大小适当的明显标记。包装容器的标记表示容器类型，也表明该容器符合相关性能试验的规
定，可以为容器用户、运输部门和主管部门提供协助，方便其进行相关作业与监管。

三、危险品进出口常见的法律风险

如上所述，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及危险货物的出口是海关监管的重点。在实务中，很多企业由于不了解
海关对这些特殊货物的监管要求或忘记货物的双重属性，缺少了相关手续而受到海关行政处罚。

案例1：危险化学品进口未报检

2019年10月，某化学品有限公司委托某报关行申报进口一批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货值共计272832美元
，折合人民币1870372.49元。经取样送检，上述货物属于《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版）列明的化学品，
需实施法定检验，但该公司未按危险化学品的申报要求向海关申报，构成对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不予报
检，逃避进口商品检验的事实。最终，主管海关对上述企业科处罚款人民币95389元。



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应当持合同
、发票、装箱单、提单等必要的凭证和相关批准文件，向报关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通关放行
后20日内，收货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6]的规定，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检验。法定检验的进
口商品未经检验的，不准销售，不准使用。上述公司在进口过程中，未完成对危险化学品的报检工作，
违反了该规定。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
发货人、代理报检企业或者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报检人员不如实提供进出口商品的真实情况，取得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有关证单，或者对法定检验的进出口商品不予报检，逃避进出口商品检验的，由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金额5%以上20%以下罚款。最终主管海关根据该条规定
对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

案例2：危险化学品出口未报检

2019年10月，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深圳市某国际货运代理以一般贸易方式申报出口商品一批，由货
车承载出境。10月27日，经海关查验，发现该批申报出口商品中的汽车漆、清漆、固化剂、稀释剂等4项
产品属于危险化学品，未向海关申报出口商品检验，货值共计141227.62美元。最终，主管海关依据相关
法规对该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科处罚款人民币59932元。

2018年关检融合之后，海关统一接受报关报检。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法规定
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出口商品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商检机构规定的地点和期限内，向商检
机构报检。在本案中，出口报关单有4项货物涉及危险化学品，但应报检未报检，最终主管海关依据《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对其科处了罚款。这里需提示广大企业注意的是，商检方
面相关法律法规的罚则很多是以货值为基础进行设置，因此可能面临较高数额的罚款，需要引起企业的
足够重视。

案例3：出口危险货物未申报包装容器使用鉴定

某知名化工公司在申报出口3批“水乳状涂料”，共计25个20英尺集装箱、重357吨、数量24892桶，金额9
95879.4美元。经口岸现场查验确认这3批货物属于危险货物，但该公司未能提供危险货物包装容器使用鉴
定。经调查，该公司承认了出境货物属危险货物，且未办理危险货物包装容器使用鉴定的事实。最终，
主管海关依据相关法规对该化工公司科处罚款6万元。

根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为出口危险货物生产包装容器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
进行包装容器的性能鉴定。生产出口危险货物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使
用未经鉴定合格的包装容器的危险货物，不准出口。上述化工公司作为出口危险货物的生产企业，未向
海关申请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因此海关依据《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7]对
其处以了罚款。

除上直接的行政处罚不利后果之外，需提示广大企业注意的是，近年来海关对于企业信用的管理日趋严
格，根据《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定，对于高级认证企业，1年内因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监
管规定被处罚金额超过3万元的，将失去高级认证的资质。对于一般认证企业，1年内因违反进出口商品
检验监管规定被处罚金额超过5万元的，将失去一般认证资质。由于商检类法规多以货值为基础确定行政
处罚金额，如前述案例中所示，处罚金额很容易超过5万元，从而导致认证企业直接降级为一般信用企业
。而一旦处罚金额超过100万元，企业甚至可能直接被降级为失信企业，并会因此受到来自29个有关部门
的联合惩戒，届时不但进出口业务难以为继，企业的日常经营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如果是上市企业，因
行政处罚导致的负面连锁反应恐怕更加严重。

危险货物及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与运输、港口、监管、人员安全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在监管要求上相
对严格，特别是在当前日益注重安全生产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背景下，海关针对危险品的
进出口查验力度也不断加大。从企业合规经营和防范风险的角度，建议相关企业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
要对所生产经营的产品是否属于危险货物或者危险化学品，以及在生产、运输、进出口等环节需要符合
什么样的监管要求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建立相应的规范工作机制，以有效防范相关的法律风险和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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